
中華科技大學企業資訊與管理系教師升等審查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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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中華科技大學企業資訊與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

「教師升等審查辦法」規定，特訂定「中華科技大學企業

資訊與管理系教師升等審查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二條  本系教師申請升等者之申請條件、升等審查條件、研究成

果條件，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二條、第五條辦理。 

第三條  本系教師申請升等之名額，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三

條辦理。 

第四條  本校採多元升等制度，教師升等送審類別及內容範圍，依

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四條、第七條、第八條辦理。 

第五條  教師以專門著作、專利、技術報告、作品或藝術成就證

明、體育成就證明等申請升等審查者，須符合本校教師升

等審查辦法第六條規定。 

第六條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升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送審人應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檢具升等資料提 

     出升等之申請。 

二、 本系應就申請人送審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 

技術報告形式審查確實合於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及本辦法相關條文規定後，經投票通過，檢

附相關資料及會議紀錄提送院教評會進行複審。第七

條  教師以技術報告申請升等者，應符合本校教師升

等辦法第七條規定。 

第七條  本校教師升等資格分三級審查，由系教評會初審，提經院教 



        評會複審及校教評會決審，相關規定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 

        法第九條辦理。 

第八條  教師申請升等由系教評會依下列程序及本校教師升等審查 

        辦法第十條辦理初審： 

一、 送審人應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及院、系自訂之

升等申請門檻標準，檢具升等資料向所屬單位提出

升等之申請。 

二、 系教評會應就其送審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

、技術報告形式審查確實合於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及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相關條文規定

後，經投票通過，檢附相關資料及會議紀錄提送院

教評會進行複審。 

三、 系教評會應嚴謹審查送審人之教學、研究、服務與

輔導，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經三分之二以上

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為通過。

對於評審未通過之升等案並應敘明具體理由。 

第九條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據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相關規

定辦理審查，其作業每學期辦理一次。 

第十條 本準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

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及院教評會通過，送校教評會核定，

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